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休學期滿
因重病、特殊事故或從事實務工作須再申請休學申請書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	學生姓名
	
	學     號
	

	系(所）班級
	
	聯絡電話
	

	申請延長休學期限
	自 　　學年度第　 學期至　　學年度第　 學期止，共計 　學期
(依學則第42條規定至多得酌予延長休學年限一年)

	申請延長休學原因
	※請勾選類別並敘明原因
重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從事實務工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特殊事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附繳證明
	□公立或區域醫院診斷證明書
□在職證明書
□其他：

	學生簽章
	     
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.以下由相關單位審核核章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……….
	1.導師/指導教授意見
	□同意
□不同意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簽章處

	2.系(所)主任意見
	□同意
□不同意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簽章處

	3.教務處
註冊組
	□同意酌予延長休學年限    學期。
□不同意
	簽章處

	4.教務長
批示
	



